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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杭锦后旗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

水质净化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杭锦后旗水利局：
 

你局拟实施的杭锦后旗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位于杭锦后旗亿源水务污水处理厂北侧坑塘，中心坐标为东经107°5′35.437″，北纬40°56′53.327″。该项目总投资7530.37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新建尾水输送管线4.6km、湿地管理道路7000m2以及照明设施，有效垂直潜流湿地50000m2，有效表流湿地25000m2，湿地系统处理规模达25000m3/d。根据《杭锦后旗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和意见，我分局同意建设，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和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生活污水排入临时化粪池，定期拉运至亿源水务污水处理厂处理。运营期间尾水经人工湿地净化处理后，出水水质符合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标准然后进入北郊湿地。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开挖土方临时堆存在施工区，采用密目网苫盖，道路及施工场地洒水抑尘，运输车辆减速慢行，减少扬尘。大风天气施工时尽量避免管沟开挖，减少施工作业面。施工完成后及时覆土，采取摊平、播草籽等措施，快速恢复植被，以减少施工裸露面积。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过程产生的土方全部综合利用；废弃钢筋、管材统一收集外售至废品收购站；机械修配保养在专门机械修配点进行，施工现场不产生废机油、废润滑油等废矿物质油；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送至附近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点，均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相关要求。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优先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机械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施工期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相关要求。

5.监督管理

项目按照规定程序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运行。建设和运行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我分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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